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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策服
响应祖国召唤，踊跃报名参军！军营是一所大学校，青年人在军营能锻炼意志品质，结交战友情谊，实现强军强国的人生价值与青春梦想。当兵一次，受益终生。现将国家鼓励大学生参军的有关优惠政策摘录如下：
一、大学生义务兵经济待遇（根据服役地区不同，两年津、补贴共有7-12万元），具体为：
1.义务兵津贴。第一年每月500元，第二年每月600元，两年共13200元。
2.义务兵家庭优待金。武汉市优待金待遇相对省内其他地高，应征地选择学校由武汉市发优待金，具体为14900元/人/年，两年不少于29800元，专科生再增发14900元，合计44700元。进藏、进疆服役的按现行标准的3倍发放（29800×3=89400元）。
3.自主就业一次性经济补助。义务兵每服现役1年补助4500元，2年合计为9000元。
4．国家补偿学费及学费减免标准。每人每年最高不超过6000元，三年合计1.5—1.8万。服役期间保留学籍的，退役后自愿复学的，国家实行学费减免。

二、升学就业优惠政策
1.落户政策。学生从学校入伍，退役后可直接落户武汉市。

2.优先升学。大学生服役期间报考军校年龄放宽1岁，退役后专科毕业生可免试入读成人本科；荣立三等功以上奖励的，免试入读普通本科。

3.公务员考录优惠。大学生退役士兵在公务员、企事业单位人员、村官和全省政法干警专项选拔招录中单独考试，优先招录。同时享受大学生服务基层“四项目”优惠政策。

4.入伍高校新生。2015年通过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统一考试被录取，又依法应征入伍，可申请保留入学资格，在退役当年或第2年高校新生入学期间再到录取高校办理入学手续。
5.个体经营担保贷款、税费减免。大学生退役后创业，政府免费组织技能培训，提供10-50万元的小额担保贷款和贴息扶持；自注册登记日起，3年内限额免交营业税、城市维护建设税、教育费附加和个人所得税，限额标准为每户每年8000元。

当兵一次，受益终生。征兵不收一分钱，当兵不花一分钱。

参军其它政策和报名流程见全国征兵网：网址为http://www.gfbzb.gov.cn/
或学校网站：http://news.whtcc.edu.cn/show.asp?id=15742
学校征兵办公室地址：  行政楼109室，咨询电话：02788756072   15994277229 
江岸区征兵办公室地址：后湖正义路6号江岸区人武部，咨询电话：68846300、68846304

江岸区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
二〇一五年四月
